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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董事會現時包括五名董事，由兩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高級
管理層協助董事管理日常業務。

下表載列有關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資料：

董事

姓名 年齡 職位 加入本集團日期
獲委任為本公司
董事日期 主要職責

與其他董事及／或
高級管理層的關係

葉志明先生 45 執行董事、行
政總裁及董
事會主席

一九九八年三月 二零一八年七月
二十四日

負責監督本集團日常管理及
營運。彼亦為薪酬委員會
成員

不適用

劉煥榮先生 48 執行董事 二零零一年十月 二零一八年八月
二十四日

負責監督地盤施工進度及準
備付款申請。彼亦為提名
委員會成員

不適用

岑厚德先生 52 獨立非執行
董事

● ● 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職務，
負責監督董事會，並向其
提供獨立判斷。彼亦為薪
酬委員會主席及審核委員
會成員，為企業管治事宜
提供意見。

不適用

鮑智海先生 39 獨立非執行
董事

● ● 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職務，
負責監督董事會，並向其
提供獨立判斷。彼亦為提
名委員會主席，以及審核
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
員，為企業管治事宜提供
意見。

不適用

羅智鴻先生 35 獨立非執行
董事

● ● 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職務，
負責監督董事會，並向其
提供獨立判斷。彼亦為審
核委員會主席及提名委員
會成員，為企業管治事宜
提供意見。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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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層

姓名 年齡 職位 加入本集團日期
獲委任為高級
管理層日期 主要職責

與其他董事及／或
高級管理層的關係

黃健華先生 43 項目經理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負責監督本集團地盤運作執
行情況

不適用

周凱菲小姐 31 財務總監及
公司秘書

二零一八年五月 二零一八年五月 負責監督本集團的財務運作
及整體企業管治

不適用

陳素如小姐 32 人力資源及
採購經理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首次
加入本集團並於二零
一五年三月離任後於
二零一五年六月再次
加入本集團

二零一七年八月 負責監督本集團的整體人力
資源及行政系統管理

不適用

董事

執行董事

葉志明先生，45歲，為本集團執行董事、行政總裁及董事會主席，以及森譽及
合發旭英的董事。葉志明先生亦為本集團的控股股東。彼亦為薪酬委員會成員。彼
於建造業擁有逾 20年經驗，專門於香港提供模板工程。葉志明先生主要負責監督本
集團的日常管理及營運。彼於一九九八年三月加入本集團，於合發旭英擔任地盤管
工，負責監督模板工程的地盤運作。彼自二零一零年四月起，彼於合發旭英擔任項
目總監，負責監督合發旭英所承接模板工程項目的營運及技術事宜。

葉志明先生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完成建造業訓練委員會舉辦的建造業安全督導員
課程。彼亦於二零零一年七月獲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職業訓練局頒授建築管理學（建築
選修）證書。彼於香港就讀中學。葉志明先生亦為香港模板商會副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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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志明先生曾於以下公司解散前擔任其董事：

公司名稱
註冊
成立地點

解散前之
主要業務活動 解散日期 解散方式 解散原因

香港世貿網有限公司 香港 網上業務交易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五日

撤銷登記 終止業務

合發建造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 無業務 二零一七年
 六月十六日

撤銷登記 無業務

明大投資（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無業務 二零一七年
 九月八日

撤銷登記 無業務

香港蝦佬有限公司 香港 無業務 二零一六年
 十月七日

撤銷登記 無業務

旭昇工程控股有限公司 開曼群島 投資控股 二零一七年
 九月二十九日

自願註銷 無業務

葉志明先生已確認 (i)上述所有公司於其解散前均有償付能力；(ii)其並無導致上
述公司解散的不當行為；(iii)彼並不知悉因解散而曾有或將有針對其本人的實際或潛
在申索；( i v )參與上述公司屬其董事服務其中部分；而 ( v )該等公司解散中並無涉及
任何不當行為及不法行為。

葉志明先生於緊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並無擔任上市公司（其證券在香港或
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董事職務。

劉煥榮先生，48歲，為本集團執行董事。彼亦為提名委員會成員。加入本集團
前，劉先生於寶安建築螢寶有限公司擔任工料測量師。劉先生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加
入本集團擔任工料測量師，並於二零零九年十月晉升至高級工料測量師職位。於多
年來，劉先生負責（其中包括）監督地盤施工進度及準備付款申請。彼於香港建造業
擁有逾 17年經驗，專門於提供模板工程。劉先生於香港就讀中學並於一九九六年
十一月完成建造業訓練委員會舉辦的建造業安全督導員課程。彼亦於二零零零年七
月獲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職業訓練局頒授工料測量高級證書。

劉先生於緊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並無擔任上市公司（其證劵在香港或海外
任何證劵市場上市）的董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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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

岑厚德先生，52歲，為本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為薪酬委員會主席及審核委
員會成員。岑先生負責監督及為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提供獨立判斷。

岑先生於建造業擁有逾 30年經驗。於一九八五年七月至一九八八年七月，岑先
生於利比有限公司（前稱為利比建築工料測量師有限公司）（一間香港工料測量師事
務所）任職工料測量師。彼其後於英國進修。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完成進修後，彼於
一九九二年一月至一九九二年十月在新福港（土木）有限公司（前稱為孫福記（土木）有
限公司）擔任項目工料測量師。於一九九二年十月至一九九八年九月，彼於順成建築
工程有限公司（一間建築承建商，於香港及新加坡設有辦事處）任職，最後職位為副
總經理。於一九九八年十月，岑先生加入健鴻建築工程有限公司（一間香港建築承建
商），彼目前擔任董事。

岑先生於一九九零年七月於英國羅伯特戈登科技學院（現稱為羅伯特戈登大學）
取得工料測量理學學士學位，並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於英國曼徹斯特維多利亞大學
（現稱為曼徹斯特大學）完成建築項目管理理學碩士。

岑先生分別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二零零五年五月及二零零九年五月成為香港營
造師學會、香港測量師學會及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彼亦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十月、
二零一一年四月及二零一五年三月成為註冊專業工程師（建造）、工料測量組別註冊
專業測量師及註冊營造師。

岑先生為香港工程師學會安全工程專責事務委員會理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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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先生曾於以下公司解散前擔任其董事或監事︰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
成立地點 擔任職位

解散前之
主要業務
活動 解散日期 解散方式 解散原因

肇慶市端州區樂基物
業管理有限公司

中國 監事 物業管理 二零一六年
 五月十八日

撤銷登記 終止業務

東成（噴塗）有限公司 香港 董事 無業務 二零零二年
 三月十五日

撤銷登記 無業務

岑厚德先生已確認 (i)上述所有公司於其解散前均有償付能力；(ii)其並無導致上
述公司解散的不當行為；(iii)彼並不知悉因解散而曾有或將有針對其本人的實際或潛
在申索；( i v )參與上述公司屬其董事服務其中部分；而 ( v )該等公司解散中並無涉及
任何不當行為及不法行為。

岑先生於緊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並無擔任上市公司（其證券在香港或海外
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董事職務。

鮑智海先生，39歲，為本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為提名委員會主席，以及審
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鮑先生負責監督及為董事會、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
會及提名委員會提供獨立判斷。

鮑先生於建造業擁有逾 10年經驗。於二零零七年十月至二零零九年十月，鮑先
生於馬梁建築師事務所（香港）有限公司（一間香港建築顧問事務所）擔任助理建築
師。彼其後於二零一零年一月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在周余石（香港）有限公司（一間
香港建築師事務所）任職，最後職位為建築師。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五年六
月，鮑先生於王歐陽（土木結構工程）有限公司（一間建築師事務所，於香港及上海設
有辦事處）任職，最後職位為高級建築師。於二零一五年六月至二零一六年四月，彼
於九龍建業有限公司（一間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0034），主要從事物
業投資及發展的公司）擔任助理項目經理。於二零一六年七月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彼於創智建築師有限公司（一間建築師事務所）擔任建築師。自二零一八年一月，彼
於遠東建築師樓有限公司（一間香港建築師事務所）就職，且彼現時為該公司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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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先生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取得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建築學學士學位。彼於二零
一三年一月成為香港註冊建築師。彼亦分別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及二零一八年五月成
為認可人士（建築師名單）及註冊檢驗人員（建築師名單）。

鮑先生於緊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並無擔任上市公司（其證券在香港或海外
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董事職務。

羅智鴻先生，35歲，為本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及提名委
員會成員。羅先生負責監督及為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提供獨立判斷。

羅先生於提供會計、審計及稅務服務擁有逾 12年經驗。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至
二零零六年十月，彼於國衛會計師事務所（香港執業會計師）擔任會計師。於二零零
六年十一月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彼於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執
業會計師，於中國及香港設有辦事處）任職，最後職位為高級會計師。彼其後於不同
審計公司任職，包括於二零一一年六月至二零一二年八月在譚競正會計師事務所（香
港執業會計師）任職，最後職位為審計主管，及在高信會計師行（香港執業會計師）
擔任執業合夥人。於二零一四年七月，羅先生成立智泰會計師事務所（香港執業會計
師），目前為事務所獨資人士。自二零一七年三月，彼亦擔任智立會計師事務所有限
公司（香港執業會計師）之董事。

羅先生自二零一五年六月起擔任財訊傳媒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之公司（股份代號：205））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羅先生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於香港取得香港城市大學會計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學位。彼分別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及二零一七年七月成為香港會計師公會執業會員及
資深會員。羅先生亦為香港獨立非執行董事協會之成員。

羅先生曾於以下公司解散前擔任其董事︰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
成立地點 擔任職位

解散前之
主要業務

活動
解散日期 解散方式 解散原因

香港優質服務
　中小企聯會
　有限公司

香港 董事 為會員組織
 活動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二十一日

撤銷登記 終止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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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先生已確認 (i)上述公司於其解散前均有償付能力；(ii)其並無導致上述公司解
散的不當行為；(i i i)彼並不知悉因解散而曾有或將有針對其本人的實際或潛在申索；
( i v )參與上述公司屬其董事服務其中部分；而 ( v )該公司解散中並無涉及任何不當行
為及不法行為。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羅先生於緊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並無擔任上市公司
（其證券在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董事職務。

董事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各董事 ( i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出任本公司或本集團其
他成員公司的其他職務；( i i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
或主要或控股股東概無其他關係；及(iii)緊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概無擔任任何
其他上市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

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本
文件所披露者外，概無有關董事委任的其他事宜須提請股東注意，亦無有關董事的
其他資料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h)條至 (v)條須予披露。

高級管理層

黃健華先生，43歲，為本集團項目經理。彼於模板項目管理方面擁有逾九年經
驗。黃先生負責監督本集團的地盤運作。黃先生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加入本集團出
任地盤管工，並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晉升至目前職位。

黃先生於一九九九年九月於香港獲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職業訓練局頒授建築管理
學證書，並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完成建造業訓練委員會舉辦的建造業安全督導員課程。

黃先生於緊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並無擔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其證券在香
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董事職務。

周凱菲小姐，31歲，為本集團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彼於審核及會計方面擁有
逾七年經驗，負責監督本集團的財務運作。周小姐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加入本集團。
加入本集團前，周小姐於二零一零年十月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在信永中和（香港）會
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任職，最後職位為中高級會計師。彼其後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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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在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擔任高級審計師，並於二零一三
年十一月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在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擔任高級經理。周小姐於二
零一五年八月至二零一八年四月在伯恩光學（香港）有限公司（一間主要從事製造玻璃
產品的香港公司）任職，最後職位為助理財務經理。

周小姐於二零一零年七月於香港獲香港城市大學頒授會計學學士學位。周小姐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成為香港會計師公會的註冊會計師。

周小姐於緊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並無擔任上市公司（其證券在香港或海外
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董事職務。

陳素如小姐，32歲，為本集團人力資源及採購經理。陳小姐於二零一一年十月
首次加入本集團，於合發旭英擔任辦公室助理，並於二零一五年三月離任後於二零
一五年六月再次加入本集團。彼於二零一七年八月晉升至現時人力資源及採購經理
之職位。彼主要負責監督本集團的人力資源及行政工作以及監督本集團採購部門的
日常運作。

陳小姐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完成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陳小姐於緊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三年並無擔任上市公司（其證券在香港或海外
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董事職務。

公司秘書

周凱菲小姐為本集團公司秘書。彼之資歷及經驗詳情載列於本節上文「高級管理
層」一段。

管理持續性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核心管理層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葉志明先生及劉先生，
以及高級管理層成員黃先生。

葉志明先生自二零一零年四月起出任合發旭英的項目總監，負責合發旭英的日
常管理及營運。彼亦負責就合發旭英的具體業務發展策略、整體管理及主要業務計
劃作最終決定。劉先生自二零零一年十月起加入本集團，自二零零九年十月出任高
級工料測量師。劉先生負責（其中包括）監督地盤施工進度及準備付款申請。黃先
生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加入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晉升至現時項目經理之職
位。黃先生主要負責監督本集團的地盤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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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枝旭先生及葉太由往績記錄期開始日期直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為合發
旭英的董事。然而，於往績記錄期間：

1. 葉枝旭先生並無積極參與合發旭英的日常管理及營運。彼擔任顧問角色並
就合發旭英的整體業務發展策略及管理向葉志明先生提供高層次的指引；
及

2. 葉太擔任非執行角色，且並無參與合發旭英的日常管理。

由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的管理責任由葉志明先生、劉先生及黃先生承擔，董
事認為已符合上市規則第 8.05(1)(b)條項下的管理持續性規定。

董事委員會

董事會將若干職責轉授予各委員會。我們已根據組織章程細則及上市規則成立
三個董事委員會，分別為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3.21條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制訂其書
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羅智鴻先生、岑厚德先生及鮑智海先生組成。羅智鴻先
生現任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

‧ 審閱本公司的年度財務報表；

‧ 審閱及監察外聘核數師的非審核工作範圍；

‧ 就外聘核數師的委聘提出建議；及

‧ 檢討本公司內部審核活動、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成效。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3.25條成立薪酬委員會，並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制訂其書
面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由岑厚德先生、鮑智海先生及葉志明先生組成。岑厚德先
生現任提名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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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

‧ 就本公司執行董事薪酬政策向董事會提供推薦建議；

‧ 釐定各執行董事的個別薪酬及福利組合；及

‧ 就董事會級別以下高級管理層的薪酬提出建議並予以監察。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成立提名委員會，並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制訂其書面職權範圍。提名委員
會由鮑智海先生、羅智鴻先生及劉煥榮先生組成。鮑智海先生現任提名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

‧ 協助董事會履行與董事會成員組合有關的職責；

‧ 評估董事會成員技能、知識和經驗方面是否平衡；

‧ 評估董事會規模、結構及成員組合；及

‧ 評估新增及接任董事的退任及委任，並就此類事宜向董事會提出適當推薦
建議。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我們致力於達至高標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的利益。

董事深知在管理架構及內部程序中加入良好企業管治元素以達致有效問責的重
要性。本集團將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惟偏離企業管治守則守則
條文第A.2.1條。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4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
人同時兼任。然而，經考慮本集團的業務的性質及規模，及葉志明先生於行業的深
厚知識及豐富經驗以及熟悉本集團業務，且所有主要決策乃經諮詢董事會成員以及
相關董事委員會後作出，及董事會設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提供獨立見解，故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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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認為有足夠保障措施確保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的權力平衡，及葉志明先生兼任
兩個角色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益。因此，本集團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並無根據上
市規則附錄 14第A.2.1條的規定進行區分。

董事知悉，於[編纂]後，我們預期會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然而，我們將審慎考慮
任何偏離情況並於有關期間的中報及年報內解釋出現有關偏離情況的原因。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薪酬

董事薪酬包括董事袍金、薪金、津貼、酌情花紅及其他福利以及退休福利計劃
供款。於二零一五╱一六財政年度、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二零一七╱一八財
政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已付或應付董事的薪酬總額分
別約為1.5百萬港元、1.9百萬港元、2.6百萬港元及1.6百萬港元。根據現行安排，我
們估計二零一八╱一九財政年度將向董事支付或應計的薪酬總額約為 2.0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五╱一六財政年度、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二零一七╱一八財政
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已付五名最高薪酬人士的薪酬總
額（包括董事袍金、薪金、酌情花紅、退休福利計劃供款、退休金、津貼及其他福
利）分別約為 3.2百萬港元、4.2百萬港元、4.0百萬港元及 3.4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五╱一六財政年度、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二零一七╱一八財政
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我們概無向董事或五名最高
薪酬人士支付任何獎金，作為加入我們的獎勵或作為離職補償。此外，同期亦無董
事或五名最高薪酬人士放棄收取賠償。

除上文披露者外，就二零一五╱一六財政年度、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二
零一七╱一八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我們或任何附
屬公司概無已付或應付董事其他款項。

董事會多元化政策

[編纂 ]前，本公司會採納董事會多元化政策（「董事會多元化政策」）。董事會多
元化政策的宗旨是提高董事會的效能，保持最高標準的企業管治及確認並維護董事
會多元化的裨益。董事會人選將按一系列多元化範疇為基準，包括但不限於性別、
年齡、服務任期、文化及教育背景、或專業經驗。最終將按人選的才幹及可為董事
會帶來的貢獻而作委任決定。董事會相信以用人唯賢的準則委任董事將最能有利於
本公司繼續為股東及其他持份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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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由五名成員組成，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董事的經
驗組合均衡，包括測量、建築及會計以及稅務經驗，以及建造業經驗。此外，董事
會成員的年齡介乎 35歲至 51歲。此外，並無董事與其他董事有關連。經適當考慮
後，董事會相信，基於現有業務模式及特定需要以及董事的背景，儘管董事會現時
並無女性代表，惟董事會的組成符合董事會多元化政策。

購股權計劃

我們已有條件採納購股權計劃，旨在激勵有關參與者日後盡可能為本集團作出
貢獻及╱或嘉獎彼等過往的貢獻，從而吸引及留聘或以其他方式維持與該等參與者
（其本身對本集團的表現、發展或成功重要及╱或其貢獻現在或將來對本集團的表
現、發展或成功有利）的關係。本計劃的主要條款概述於本文件附錄五「(D)購股權計
劃」一段。

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涉及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其投資公司就股份或其他證
券所發行或授出購股權的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獲悉數行使而可發行的
最高股份數目，合計不得超過[編纂]已發行股份數目的10%；及董事會已獲授權根據
並遵照購股權計劃條款決定授出認購股份的權利，以及根據購股權計劃條款決定承
授人、各承授人獲授購股權數目與授予條款及條件。

合規顧問

我們遵照上市規則第3A.19條的規定，已委任均富融資擔任我們於 [編纂 ]後的合
規顧問。我們已於 [編纂 ]前與合規顧問訂立合規顧問協議，當中主要條款如下：

– 合規顧問的任期將自本公司 [編纂 ]起至本公司刊發 [編纂 ]後首個完整財政
年度的財務業績年度報告當日（即寄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財政年度業績相關的年報日期）或直至協議終止（以較早者為準）；

– 合規顧問會向我們提供若干服務，包括就遵守上市規則及適用法律、規
則、守則及指引提供指引及意見，並就持續遵守上市規則及適用法律法規
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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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在下列情況下諮詢我們的合規顧問均富融資及（倘需要）尋求意
見：

(a) 於刊發任何監管公佈、通函或財務報告前；

(b) 擬進行可能屬須予公佈交易或關連交易之交易（包括股份發行及股份購
回）時；

(c) 本公司擬以有別於本文件所詳述方式使用[編纂]所得款項時，或本公司
業務活動、發展或業績偏離本文件的任何預測、估計或其他資料時；

(d) 聯交所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0條向本公司作出查詢時；及

– 合規顧問將作為我們與聯交所溝通的渠道。


